
討論文件  
二零一零年四月十三日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介紹當局在準備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工

作的進度。   
 
 
背景  
 
2. 《 2008 年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
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例》 (“《修訂規例》 ”) 1將於二零一零

年七月一日開始生效。新法例必須配合教育，消費者才會明白

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好處。自立法會在二零零八年年中通過《修

訂規例》後，當局一直採用多種不同的宣傳和教育途徑加深市

民對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認識。當局亦採取多項措施協助業界

遵行有關制度，並透過不同渠道，包括與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

(“方諮會 ”)及其零售業工作小組，及不同的論壇 ⁄會議，與業界保
持緊密溝通。   
 
 
宣傳及公眾教育運動  
 
目標  
 
3. 食物安全中 心 (“中心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展 開 營 養 資

料標籤宣傳及公眾教育運動，為期三年，分三個階段進行： 
 

( a )  第一階段 (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七月 )着重提
高公眾認識；  

 
                                                 
1  營養資料標籤制度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必須標示能量和七種營養素，即 ( i)蛋白
質、 ( i i)碳水化合物、 (i i i)總脂肪、 (iv)飽和脂肪、 (v)反式脂肪、 (vi)鈉及 (vii)糖；凡涉
及營養聲稱的營養素，亦必須標明含量；另外，營養聲稱亦受到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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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第二階段 (二零零九年八月至二零一零年六月 )着重加
深對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了解；  

 

( c )  第三階段 (二零一零年七月至二零一一年六月 )着重推
動行為上的改變。 

 
活動  
 
4. 在第一及第二階段，中心透過舉辦小組簡介會、巡迴展

覽、健康講座、食物安全日 2009、公布食物營養素研究結果，
及傳媒活動等，以加强市民對於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認識。中

心亦製備了一系列的教育及宣傳資料。另一方面，中心透過製

作教材套及為教育伙伴 (例如營養師、中學教師、非政府機構及
病人組織 )舉辦導師培訓工作坊，以鼓勵及協助這些教育伙伴共

同參與推行營養標籤。  
 
5. 為鼓勵市民運用營養標籤選擇健康的食物及實踐均衡飲

食，中心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例如在去年進行研究，測試本

地不同預先包裝不含酒精飲品的營養素，特別是糖含量及其對

健康的影響，從而鼓勵消費者留意營養標籤上有關糖的成份，

作出明智決定。  
 
6. 食物安全中心聯同消費者委員會將在《選擇月刋》刋登一

系列以營養標籤為主題的文章，向市民介紹如何運用營養標籤

揀選不同的預先包裝食物。首篇文章的主題是即食麵，並在今

年三月出版《選擇月刋》中公布該次研究所檢視 48 款即食麵的
營養標籤資料，當中特別分析了鈉、總脂肪及飽和脂肪的含量。 
 
7. 中心亦透過網上平台 (包括 Yahoo!, MSN)作宣傳，向年輕

一代推廣營養標籤。中心將籌辦全港性宣傳運動，例如舉辦食

物安全日 2010、播放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及簡短的電
台節目、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屋邨張貼宣傳海報等，廣泛宣

傳新法例即將生效。此外，中心將加强與食物零售商合作，鼓

勵他們積極參與在零售點推行各種教育及宣傳活動 (例如張貼海
報、派發小冊子等 )，及為中學生舉辦以營養標籤為主題的比賽。 
 
評估  
 
8. 營養標籤教育工作小組已在運動推行期間進行工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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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透過監察可量化的指標 (如瀏覽網站 ⁄參與工作坊的人數、派

發宣傳資料的數量 )以評估成效。為釐定比較基準，中心已於二
零零八年夏季進行基線調查，評估公眾對營養標籤的認識、態

度和行為。於二零一一年，即整個運動完成後，中心將再次進

行調查，並與基線調查作比較，以評估公眾對營養標籤的認識、

態度和行為的改變。  
 
協助業界的措施  
 
9. 中心在和業界恒常的溝通渠道外，再於二零零九年十一月

成立了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工作小組，討論執法的處理方法、化

驗支援、小量豁免申請細則、預先包裝食物的涵蓋範圍等。業

界普遍認為隨着中心推出小量豁免、營養素檢測支援等各項措

施，有關制度對食物業界及食物選擇的影響已較預期大為減少。

供應商業界於二月時已指出超過八成產品已經附有營養標籤，

而實驗室代表亦表示認為有足夠能力為業界提供化驗服務。  
 
 
市場調查  
 
10. 為了解實施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對消費者在產品選擇方面

的影響，中心已委託獨立顧問公司，於實施營養資料標籤制度

前後調查各零售店中出售的不同種類預先包裝食物的數量，從

而評估市場情況的變化。另外，亦會評估在二零一零年七月一

日前，已符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之預先包裝食物數量和其後的

變化。  
 
11. 首兩次調查已分別於二零零九年十月至二零一零年一月

及二零一零年三月期間進行。根據調查結果，顧問公司估計市

場上有約 73 000 件預先包裝食物將受《修訂規例》所規管。而

在隨機抽樣的 2 360 件預先包裝食物中，首次調查發現 47%已符
合《修訂規例》的要求，或已取得小量豁免，而在第二次調查

中此數字則增加至 57%。第三次調查將於二零一一年四月進

行，我們預計整個研究將在二零一一年底完成。中心會就此與

業界保持緊密接觸。  
 
12. 業界亦有對實施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後預先包裝食物撤離本

港的情況作出評估，香港零售管理協會在方諮會三月的會議上表

示，估計會有約四千多件預先包裝食品會離開市場。食品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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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綠色有機生活協會於二月進行了一項問卷調查，對象大部

分是中小型食品公司。約五成受訪公司估計不會有任何產品因

實施營養資料標籤制度而停售，約兩成受訪食品公司估計會有

0-5%產品在實施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後停售。此外，近三成受訪

公司表示所有產品均已符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規定，而超過

五成受訪公司表示其公司八成以上的產品已符合營養資料標籤

制度的規定。  
 
13. 總的來說，調查結果顯示，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對食品行業

及預先包裝食物數量的影響不大。就遵守新法例而言，業界已初

步準備就緒，而消費者的選擇亦未受到很大限制。中心亦已設立

電話熱線，解答有關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各個範疇的查詢（包括一

般性的資料查詢及具體事項查詢，例如小量豁免制度及食品商在

遵行有關法例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徵詢意見  
 
14. 請委員備悉當局為準備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籌備工

作進度，並提出意見。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二零一零年四月  

 




